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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社区居委会与辖区居民、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驻社区单位的联系，共同研讨社区发展，促进社区资源共享，化解社区内各种不和谐的因素，特制定社区议事协商会议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为目标，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社区居民议事范围和渠道，丰富社区居民议事内容和形式，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
二、具体内容
（一）制定社区居民议事会权利清单。将决策社区惠民资金、基金的分配、监督其使用情况，决策公益服务项目的设置等权利赋予社区居民议事会，形成社区居民议事会权利清单。
（二）选举产生社区居民议事会成员。选举流程分为四个步骤：准备阶段、确定候选人阶段、产生阶段、协商内容。
1.准备阶段。社区居委会在社区开展调研，召开社区党组织、驻社区单位、社区社会组织、社区物业参加的动员会议，宣传社区居民议事会权利清单及选举办法。
2.确定候选人阶段。社区居民议事会不预设候选人，居民议事会候选人采取自愿报名的方式。鼓励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或骨干参加候选人报名。
3.产生阶段。社区居委会在无投诉，或投诉处理完毕的情况下，将社区居民议事会成员名单及权利清单在社区党务居务公开栏、社区宣传栏进行公告。
4.协商内容
1）群众反映强烈，迫切需要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
2）少数群众利益与多数群众利益形成矛盾的问题；
3）公共设施的使用管理问题;
4）困难群众、弱势群体的帮扶救助问题；
5）他涉及社区多数居民利益的重要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问题。
（三）推动社区居民议事会规范化运作
社区按照一元管理向多元共治的方式进行规范的动作，积极构建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群众代表、辖区单位于一体的多元共治共建共享的开放性基层治理格局，由过去的少数人说了算，到今后的多数人说了算。社区居民议事会每月召开1次，具体会议时间由社区商定，遇有重大问题或突发事件可临时决定召开社区居民议事会。
三、协商议事内容
1.社区议事协商会议成员由驻社区的社会单位、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社区民间组织等方面的代表构成，社区议事协商委员会主任由社区居委会主任兼任。
2.社区议事协商会议的主要职责是：研究、讨论社区建设中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为社区管理提供有关意见和建议；积极化解社区内各类不和谐的因素，维护居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资源共享，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
3.会议重点对社区内居民普遍关注的大事进行协商、研究，对涉及社区重大公共事务的有关决策进行前期论证，并有详细的会议记录。
四、工作要求
1.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社区给予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精心组织，切实加强领导，采取有效的措施，确保社区居民议事会相关工作顺利进行。
2.充分发扬民主，增强工作透明度。社区居民议事会是广大居民群众行使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体现，应按照“公开、公平、公正、依法依规、民主议事”的原则进行选举、议事等活动。社区居民议事会活动过程中每一个重要环节都要按照要求向居民公开，增加工作透明度。
3.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广泛宣传社区居民议事会的重要意义、目的、评选标准、活动步骤和方式方法。让社区居民充分了解社区居民议事会的权利义务，引导社区居民、社区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提升社区居民的民主意识和协商议事意愿。

